	(代碼) 私立           學校    年    月份人事資料異動通報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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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 動 原 因 及 說 明
	生效年月日
	(原)薪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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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 如有以下各項異動，應於自異動之日起十五日內，於本會人事資料申報系統登錄(開放時間：每月5日至當月底)。
· 登錄後，當月填寫本通報單 (人事主管及承辦人確實核章)檢查無誤後送達本會。
(一)有關教職員改名、身份ID、到校日、學歷、經歷、合格證書(詳填取得或起資日期及字號)、新進、調職、改敘、留職停薪、留停復職者、延長服務、離職者等各項異動均應逐筆填報，年度考核可至匯出清冊選項匯出考核清冊。

(二)專科以上學校新進人員須送敘薪名冊至敘薪審查學校審查並同時將資料鍵入本會系統；敘薪名冊業經審核通過後，將敘薪名冊函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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